附件1
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设备运行环境安全改造升级项目清单控制价编制服务

采购需求

一、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如投标供应商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

2.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直接投标可不提供，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提供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

4.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5.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承诺函。

6.提供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7.供应商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无。

（三）联合体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采购预算

项目预算金额：1.5万元；最高限价：1.5万元。

三、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设备运行环境安全改造升级项目清单控制价编制服务。

（二）项目概况

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位于银川市北京中路49号瑞银财富中心写字楼B座4层，负责为自治区公共资源进场交易提供场所、设施、技术等服务保障，并负责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远程异地评标音视频系统、基础设施的运行管理。中心设置有一个通信机房、一个音视频设备控制机房，面积约为100平方米，该机房建设于2011年，目前已经使用13年。其中动力环境监控系统（动环系统）、机房内配供电相关设施设备、空气调节系统、强弱电线路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
为了确保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的安全运行，同时增强通信主设备安全稳定的运行能力，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通信机房能耗，计划对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通信机房进行改造升级。

（三）项目需求

1.编制内容：

本项目主要根据上述项目背景，针对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设备运行环境安全改造升级项目实际需求，做相关控制价及工程量清单的编制。

2.编制范围：

本工程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机房改造设计图与本工程有关的建筑、装饰装修、安装等工程设计计算，本次招标范围为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设备运行环境安全改造升级项目。

3.编制依据：

3.1 国家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3.2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2013宁夏建设工程清单计价规范实施细则》（宁建发〔2014〕108号）。

3.3 《关于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计价依据（2019版）的通知》（宁建（科）发〔2020〕2号）。

3.4 《宁夏建筑及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9)、《宁夏修缮工程计价定额》(2019)、《宁夏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9)及《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9)。

3.5 《关于调整我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宁建（科）发〔2019〕5号）。

3.6 与本工程相关规范、标准图集、技术资料等。

4.编制说明：

4.1 此招标控制价严格按照以上编制依据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进行计算；

4.2 综合取费：本项目土建执行单独装饰装修工程三类工程综合取费；安装执行安装工程三类取费；

4.3 根据宁建（科）〔2019〕5号文件，本工程税金按9%计入。



